专项审计报告

X审（XX）   号
***有限公司：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BC公司）XX年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情况归集表（附件1）、研究开发费用情况归集表（附件2）和企业主要应交税金明细表（附件3）（以下简称三张明细表）。
我们认为，***公司XX年三张明细表已在企业会计准则框架下，按照《软件企业评估标准》（标准号T/SIA002-2017）、《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27号）、《关于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49号)、《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97号）、《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公司在20XX年的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费用和主要税金的应交和已交情况。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三张明细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公司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负责在企业会计准则的框架下，按照有关规定编制三张明细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恰当界定软件产品（服务）和研究开发项目的具体范围，以使三张明细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治理层负责监督***公司编制三张明细表的过程。
四、注册会计师对三张明细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三张明细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舞弊或错误所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三张明细表使用者依据三张明细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三张明细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4.评价三张明细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三张明细表是否公允反映交易和事项。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我们还就遵守与独立性相关的职业道德要求向治理层提供声明，并与治理层沟通可能被合理认为影响我们独立性的所有关系和其他事项，以及相关的防范措施（如适用）。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本报告仅供***公司申报软件企业评估（年检）时使用。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XXX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XXX（项目合伙人）
（盖章）                     （签名并盖章）

　　　　　                   中国注册会计师：XXX

                 　　　　　　　      （签名并盖章）
　   　中国上海市                      20XX年XX月XX日

附件1

       年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情况归集表
	企业名称：
	
	单位：万元

	一、软件产品自主开发销售（营业）收入

	1、自产软件产品开发销售收入明细

	软件产品名称
	软件产品登记证书号或定制软件合同编号
	服务领域
	收入额

	
	
	
	

	
	
	
	

	小  计
	
	

	2、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收入明细

	项目名称
	技术服务合同

（有、无）
	服务领域
	收入额

	
	
	
	

	
	
	
	

	小  计
	
	

	3、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收入明细

	项目名称
	技术服务合同

（有、无）
	服务领域
	收入额

	
	
	
	

	
	
	
	

	小  计
	
	

	4、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收入明细

	项目名称
	技术服务合同

（有、无）
	服务领域
	收入额

	
	
	
	

	
	
	
	

	小  计
	
	

	二、代销软件产品销售收入

	5、代销软件产品销售收入明细

	软件产品名称
	代销授权书

（有、无）
	服务领域
	收入额

	
	
	
	

	
	
	
	

	小  计
	
	

	三、企业收入总额
	

	其中
	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额（1+2+3+4+5）
	
	占企业当年收入总额的比例
	%

	
	软件产品自主开发销售（营业）收入额（1+2+3+4）
	
	占企业当年收入总额的比例
	%


注：该表须经具有国家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政策口径按照财税〔2012〕27号文件第十六条的规定归集。

附件2
      年研究开发费用情况归集表

	企业名称：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发生额

	1
	一、人员人工费用小计
	

	2
	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
	工资薪金
	

	3
	
	五险一金
	

	4
	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用
	

	5
	二、直接投入费用小计
	

	6
	研发活动直接消耗
	材料
	

	7
	
	燃料
	

	8
	
	动力费用
	

	9
	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具、工艺装备开发及制造费
	

	10
	用于不构成固定资产的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购置费
	

	11
	用于试制产品的检验费
	

	12
	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运行维护、调整、检验、维修等费用
	

	13
	通过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租赁费
	

	14
	三、折旧费用小计
	

	15
	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的折旧费
	

	16
	用于研发活动的设备的折旧费
	

	17
	四、无形资产摊销小计
	

	18
	用于研发活动的软件的摊销费用
	

	19
	用于研发活动的专利权的摊销费用
	

	20
	用于研发活动的非专利技术（包括许可证、专有技术、设计和计算方法等）的摊销费用
	

	21
	五、新产品设计费等小计
	

	22
	新产品设计费
	

	23
	新工艺规程制定费
	

	24
	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
	

	25
	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
	

	26
	六、其他相关费用小计
	

	27
	　
	

	28
	七、委托外部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
	

	29
	其中：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包括存在关联关系的委托研发）
	

	30
	八、研究开发费用总额
	

	31
	九、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
	

	32
	十、研发费用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的比例
	

	33
	十一、中国境内发生额占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
	


注：该表须经具有国家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研发费用的内容参考《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97号）、《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
附件3

       年企业主要应交税金明细表

	企业名称：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本年累计数

	一、增值税：
	1
	

	1.应交增值税
	2
	

	（1）期初未抵扣数（用“—”填列）
	3
	

	（2）销项税额合计
	4
	

	17%税率销项税额
	5
	

	11%税率销项税额
	6
	

	6%税率销项税额
	7
	

	3%征收率销项税额
	8
	

	减免税款
	9
	

	出口退税
	10
	

	进项税额转出
	11
	

	
	12
	

	（3）进项税额
	13
	

	     已交税金
	14
	

	     转出未交增值税
	15
	

	     
	16
	

	（4）期末未抵扣数（用“—”号填列）
	17
	

	2.未交增值税
	18
	

	（1）期初未交数（多交数用“—”号填列）
	19
	

	（2）本期转入数（多交数用“—”号填列）
	20
	

	（3）已交数
	21
	

	（4）期末未交数（多交数用“—”号填列）
	22
	

	二、企业所得税：
	23
	

	1.期初未交数（多交数用“—”号填列）
	24
	

	2.应交数
	25
	

	3.已交数
	26
	

	4.期末未交数（多交数用“—”号填列）
	27
	


注：该表须经具有国家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
1



